附件5
2026年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一流课程立项建设
申报通知

各培养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加快新时代上海市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沪教委高[2021]42号)以及《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等文件要求，紧扣学校“十五五”发展规划开局之年的战略部署，着力推动和深化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以及高质量发展，现决定开展2026年研究生课程立项建设工作（以下简称“项目”）。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目标
落实围绕“精耕细作、创特提质”的理念，重点建设一批具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性的示范性课程。
价值引领： 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的研究生课程思政体系。
分类发展： 学术学位课程强调知识前沿交叉与创新能力培养；专业学位课程强调产教融合与职业能力提升。
数智赋能：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课程教学改革，建设若干门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研究生课程，注重研究生跨学科数智理论与实践能力培养。

二、立项类型与申报要求
1. 立项类型
本次研究生课程建设立项包括以下四种类型，各培养单位应结合学科专业特色择优推荐。每位申请人作为负责人限报1项。

	立项类型
	重点建设内容与要求
	负责人要求

	人工智能示范课程
	聚焦交叉学科、人工智能与学科融合（如“AI+文史/数理/艺体/商科”等），反映新理论新方法。
	具有相关交叉学科研究或教学背景。

	产教融合课程（校企共建）
	面向专业学位，鼓励企业专家进校授课，课程须融入工程案例或行业标准。
	校内负责人总体把关课程开设情况，企业专家提供行业实践支持。

	全英文精品课程
	使用英文原版教材，鼓励教师以英文授课并编写英文教材及讲义，聚焦学科前沿。
	负责人需有全英文教学能力。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深入挖掘学科育人资源，形成示范教学案例，将价值观引导融入知识传授。
	副高及以上职称，师德高尚。


2. 申报要求
（1）项目应具有原创性，已获批校级及以上单位立项的项目不得再次申报。
（2）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项目负责人须为我校在职在岗的研究生导师，应能够担负起实际组织者和指导者的责任。
（3）每人作为负责人申报项目不得超过 1 项，参与项目不得超过 2 项；鼓励跨单位组建团队，成员不得超过 10人（含项目负责人）。
（4）截止到申报本项目时申报人已独立承担至少一门研究生课程。

三、项目管理与政策支持
1.	建设周期： 项目建设周期为2年（2026年4月—2028年4月）。
2.	过程管理： 项目实行“中期检查+结题验收”制度。项目立项后一年进行中期检查。研究生院将分别在中期检查以及结题验收环节组织专家进行评审。中期检查与结题验收的结果分为“优秀”、“通过”以及“不通过”。获评结题“优秀”的课程将优先推荐申报市级及国家级一流课程或示范课程。
3.	经费支持： 研究生院将组织专家评审，对获批立项课程给予专项建设经费支持。立项后下达总经费的70%，中期检查通过的，下达剩余的30%。

四、评选程序
1. 申报者向所在单位提交相关材料，单位审核并排序后，统一报研究生院。
2. 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评审，经公示无异议后予以立项。

五、工作安排与材料报送
1.	学院初审与推荐： 各培养单位应对申报材料进行意识形态、课程内容及团队资格进行审核，择优推荐。
2. 联系人： 俞老师，联系电话： 64321571


研究生院
202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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